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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中国 广角

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行政处
罚流程不规范、处理过程不透明、结果告知
不及时等问题，影响执法公信力。修订后
的行政处罚法大幅增加行政处罚程序有关
规定，进一步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国务院开展的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改革，全面建立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
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新修
订的行政处罚法贯彻改革精神、巩固改革
成果，对各方合理意见建议予以积极吸纳，

充实完善行政处罚程序制度。”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副主任黄海华说。

黄海华介绍，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在
现有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等三
类处罚程序基础上，增加应急行政处罚程
序和非现场行政处罚程序，推动建立分层
次、多类型的行政处罚正当程序制度。同
时降低简易程序门槛和扩大听证程序适用
范围，推动和引导简易程序和听证程序在
行政执法实践中的运用比重。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还增强了执法透
明度。比如，增加行政处罚期限，规定行政
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
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增加行政执法公
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完善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制度；完善告知程序，明确行政
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
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等。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处罚权下放基层、规范“电子眼”执法、整治“重复执法”……

15 日，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正
式施行。从衣食住行到生产经营，
行政执法的范围涵盖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不仅与民生息息相关，也是行
政机关公信力的直接体现。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进一步明
确了行政处罚的定义，对执法程序
和执法人员行为等作出规范。有案
不移、以罚代刑、重复执法……针对
这些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完善行政
处罚的定义、种类和没收违法所得
制度，延长重点领域违法行为追责
期限等，把制度的“栅栏”扎得更牢，
让行政处罚更有震慑力。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强化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健全行政处
罚适用规则，明确首违不罚、没有主
观过错不罚，增加从旧兼从轻适用
规则等，增加了法律在群众中的接
受度，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尚
法、自觉守法的良好氛围。

法治信仰的培养，有赖于每一
次执法过程中都能让群众感受到公
平正义。针对滥设乱设“电子眼”产
生“天量罚单”、“临时工”不规范执
法等现象，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明
确，应当公布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设
置地点避免“暗中执法”，增加行政
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查制度，落实行政执
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要
求，完善告知程序和回避制度等内
容，让行政执法全过程暴露在阳光
下，让执法更具公信力。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新修订
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提出了更高要求。期待这部新修订
的法律得以切实落地，转化为群众
践行法治的动力，推进社会治理水
平不断提升。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让行政执法
更规范

更具公信力

基层单位缺乏执法权，难以满足实际需要；“电子眼”拍到违法行为，却只记录不告
知；一个事项重复处罚，增加群众负担……近年来，一些行政执法领域的问题频频引发
群众“吐槽”。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自7月15日起施行，有望破解这些执法难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日前在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修
订的行政处罚法增加综合行政执法制度、健全行政处罚规则、完善行政处罚程序，为深
入推进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问题咋解决？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的一大亮点，是

明确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
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能够有效
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一级
巡视员张桂龙表示，乡镇街道承担了大量

服务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责，其中很多行政
管理职责需要通过行政执法来实现；但现
行有关法律法规大多规定行政处罚的实施
主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
存在“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
的问题，难以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需
要。

他表示，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承接
行政处罚权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的执法能力建设作出规定，并要求有关地
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加强组织协调、
业务指导、执法监督，完善评议考核制度
等，确保行政处罚权“放得下、接得住、管得
好、有监督”。

[热评]

新行政处罚法如何破解执法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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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地方滥设乱设“电子眼”

抓拍交通违法行为产生“天量罚单”，引发
舆论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处长
张晓莹介绍，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电子
技术监控设备的质量要求、设置、使用和程
序等作出全面规定，避免“暗中执法”。

比如，明确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
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
审核，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标准、设

置合理、标志明显，设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
布；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违法事实应当
真实、清晰、完整、准确；行政机关应当审核
记录内容是否符合要求，未经审核或者经
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
证据。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违法
事实，为当事人查询、陈述和申辩提供便
利。

张晓莹表示，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施
行后，将推动做好这些工作：一是有关立法

机关应当及时清理相关规定，对于超出权
限作出的非现场执法规定进行清理。二是
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补充法制审核、技
术审核、公布设置地点等手续，完善电子技
术监控设备设置的合法性。三是有关行政
机关要及时检定相关设备，对不符合标准
的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及时淘汰更换。四是
有关行政机关要及时优化技术手段措施，
提升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信息的告知效
率效果。

“电子眼”执法咋规范？

重复执法问题咋破解？

“七八顶‘大盖帽’，管不好一顶‘小草
帽’。”这是群众对一些执法部门权责不清、
重复执法现象的形象描述。对此，新修订
的行政处罚法增加了综合行政执法制度。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处罚法确立的
重要原则。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在这一原
则基础上，针对实践中一个违法行为违反
多个法律规范的情形增加规定，同一个违

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
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张桂
龙说。

他强调，“一事不再罚”指的是不能给
予两次及以上的罚款处罚。一些法律规
定，对于某种违法行为，既要给予警告，又
要没收违法所得，还要给予罚款，甚至吊销
许可证等，罚款之外的处罚种类可以并罚。

此外，针对群众关注的以罚代刑等现
象，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完善了行政处罚
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我们要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
报、案件移送制度，坚决克服有案不移、有
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实现行政处罚和刑
事处罚无缝对接。”张桂龙说。

当事人合法权利咋保障？

新华社厦门7月 15日
电（记者颜之宏）假如你在
大学就读期间办理过“助学
贷款”，毕业后突然接到电
话说“国家上调还款利率”，
需要你“补足”未偿还的利
息，你会怎么办？15日，厦
门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中心对外发布
预警：高校毕业生要提防涉
及助学贷款的新骗术。

记者了解到，7 月 12
日，厦门市民小张接到自称
是“国家校园贷客服”的来
电，称“应国家要求”，其在
校期间申请的助学贷款的
还款利率已上调，要求小张
补足未偿还的利息，若逾期
未偿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由于小张确实在学校
办理过助学贷款，且还处于
还款阶段，来电又能准确报

出她的个人信息，小张便信
以为真，按“客服”要求向对
方账户转账 17000元。随后

“客服”断线失联，小张这才
发现自己被骗，立即报警。

据厦门市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
民警洪恒亮介绍，小张遭遇
的诈骗是“注销校园贷”骗
局的“升级版”。随着今年
毕业的大学生陆续进入职
场，此类骗术或有进一步滋
长的势头。

警方提醒，对于提及
“屏幕共享”“转账汇款”字
眼的来电，一定要保持高度
警惕，如对方提及“助学贷
款”还款事宜，可以先挂断
其电话，并拨打此前办理贷
款的官方电话进行核实，切
忌“一通来电就转钱”。

据新华社昆明7月15日电（记
者林碧锋）日前，云南省保山市龙
陵县木城乡一村干部在巡护途中，
拍摄到一只体型巨大的蜥蜴活动
的影像，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
勘察设计院博士王继山认定，该动
物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圆鼻巨蜥。据介绍，这是时隔10多
年，圆鼻巨蜥再度在龙陵“露脸”。

龙陵县木城乡老满坡村村干
部杨国军在巡护途中拍摄的视频
显示，一只体型巨大的蜥蜴，从石
缝中探出头来，好像在寻找着什
么，然后摇摆着长长的尾巴，舞动
着粗壮有力的四肢，爬上石头消失
在灌木丛里。

王继山博士从事生物多样性
保护研究多年，据他介绍，圆鼻巨
蜥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极危
物种，在龙陵县主要栖息于龙陵小
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江中山子
保护区，野外遇见率通常较低。

警惕涉及助学贷款的新骗术

职场新人要避“雷”

7 月 15 日在
贵州省龙里县湾
滩河镇园区村毛
栗 寨 拍 摄 的 鹭
鸟。

近 年 来 ，贵
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龙里
县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及环境
保护，自然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
吸引白鹭、池鹭、
牛背鹭、夜鹭等
众多鸟类前来筑
巢栖息、繁衍生
息。

新华社 发

贵州龙里
鹭舞乡村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圆鼻巨蜥
现身云南龙陵


